
惠来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适应我县城乡建设发展的需要，围绕“一城两园”的

发展大纲，结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按照统一规划、统

一管理的原则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征收对象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对象为我县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范围内进行各类工程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征收范围：按照《揭阳滨海新区“一城两园”总体规划》

《惠来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确定的城市

规划区，包括惠城镇、靖海镇、隆江镇、神泉镇、仙庵镇、

前詹镇、华湖镇、东陇镇、溪西镇、东埔农场等 10 个镇场，

以及惠来县临港产业园。粤东新城、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

除外。

三、收费标准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《广东省物价局、广东省财政厅

关于调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标准的通知》执行。具体收费

标准为：

（一）商业服务业、商品住宅及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等

建设工程列为一类收费标准范围，根据建筑面积（包含计容

和不计容建筑面积），以基建投资 2500 元／平方米核算工

程基建投资总额，并按工程基建投资总额的 4%（即 100 元/

平方米）计收。



（二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、工业、物流仓储、市政公

用设施及相应的配套设施等建设工程，以及集体土地上的建

设工程(不包括村民宅基地自建楼房)列为二类收费标准范

围。其中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、工业、物流仓储、集体土

地上建设工程及其配套设施，根据建筑面积（包含计容和不

计容建筑面积），以基建投资 2250 元／平方米核算工程基

建投资总额，并按工程基建投资总额的 4%（即 90 元/平方米）

计收；市政公用设施及相应的配套工程，按工程基建投资总

额的 4%计收。

（三）临时建设工程，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60 元收取；

（四）凡属（气）站库、加油站、地面停车场，按建筑

面积每平方米 300 元计收；

（五）以上条款未列明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项目，城市

基础设施配套费的收取标准按项目的基建投资总额的 4%计

收。

四、执收办法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应做到应收尽收，严格实行“收支

二条线”管理。

五、实施时间

本实施方案自 2026 年 xx 月 xx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，

由惠来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在本实施方案施行后，如国

家、省、市有新的规定，从其规定。2025 年 3 月 6 日印发的

《惠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惠来县城市基础设施配

套费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惠府办〔2025〕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